苏师院教〔2015〕18号
关于表彰我院2015届毕业实习（第二批）优秀实习生、优秀实习指导教师的决定

各院(部)、部门：

根据《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实习工作条例》的规定，本着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原则，经各教学单位推荐，学校审核，决定授予管建平等148位学生“优秀实习生”荣誉称号，戴晓凤等19位教师“优秀实习指导教师”荣誉称号。名单如下：
    优秀实习生
    文学院：
        管建平  张  玲  张  翔  贺佳璐  崔  苏
    外国语学院：
    张佳慧  范丰熠  李  甜  李可竞  征  晓
    许沁楠  苏东阳  刘晨程  周屹洵  王陪航

    陆紫嫣  陈  燕  徐萍萍  刘  留  张  楠

    经济与法政学院：
        薛宇鸣  陆雨尧  贺梦琳  丁星星  张倩雯
        倪白骏  黄嘉妮  王紫娟  樊  心  季小溜

        张  婷  王娌熠  王天畅  陈  佳  陆超琴

        张  烨  柳敏莉  叶若茜  曹姬煜  黄  杰

        李素梅  阮殿鹏  孙青丽  孙  勇  陈翠翠  

        叶倩雯  蒋  颖  胡叶叶  夏  天   孟海燕  

        张  雷  葛文茹  陈安琪  徐诗淇  梁海堂
    社会发展学院：
        庞  宇  王  婷  史传芸 黄建如 王  魏 

        丁  奕  
教育科学学院：
    蒋  旦  李昱莹  任  静  刘星宇  叶倩雯
    方  颖  陈  思  高  梦  张凌成  钱珍珍
    季文文  郭婷婷
数学与信息技术学院：

    蔡清政  陈  浩  钱  辉  葛  磊  秦婷婷

    屈  蓓  任  静  潘佩玉  张学宝  赵  婷

    徐  森  周  刚  闫鹏飞  王  号  庄增伟 

    刘凤军  杨  名  茆  发  黄  斌  郝  川

    叶  楚  陈子涵  曹竹轩  李  晨  潘文娟 

    吴晓丹  陈绮玉  韩  峰  王  宇

   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：
        邬  星  顾林洪  李思雨  彭光丽  付  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胡秋香  李伟伦  杨周黎
    生命科学与化学化工学院：
        戚娇娇  陆  云  黄  芹  汪  洋  陈思红  

        刘芳芳  罗堂芹  孟  悦  张  雷  张月华

        凌  楠  丁  丹  郑智元  王安东  张  晨  

        汪  凤  彭园慧  邵婷婷  罗新月  郭  爽  

        牛倩颖  许云帆  卜文文  殷亚辉  陈  轩  

        钟  晨  印海航
音乐学院：
    孙露萍  邹  柯  王菁菁  马梦露  汪璐璐  

    闫诗若  陆书婷
    美术学院： 
        付  强  俞思超  韩  樱  陆羽双 

优秀实习指导教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文学院：戴晓凤  
外国语学院：孙章萍  陈乃琳  
经济与法政学院：段  冰  成谢军  杨  蕾  黄胜华
    社会发展学院：谢园方
教育科学学院：徐建成 孙丽华
    数学与信息技术学院：缪  梅  于寅骅  

   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：李佶莲  
    生命科学与化学化工学院：黄雪方  季益刚  
    音乐学院：王  健  王晗君  陈艺为  
美术学院：薛  岩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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